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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的刺刀
两次抵到他的胸口
听抗日英雄王一讲述烽烟往事

身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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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暴雨灾害Ⅳ级预警

今天夜间至26日
新一轮强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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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高考生 今日13时可查高考成绩

重庆晨报
民生在线
扫码关注

难事、烦事、委屈事、不平事、
新鲜事告诉我们，记者帮你办

民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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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钱包刺客”
骑行16分钟花费50元
点击付费又跳出保险

对管理难点热点进行细化规范

近年来，重庆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加，
截至2024年底，全市机动车保有量641万
辆（不含摩托车），其中中心城区机动车保
有量232万辆（不含摩托车）；共有停车场
2.9万个、停车位632万个，中心城区停车场
1.24万个、停车位366万个。我市中心城区
停车位供需总量基本平衡，但存在高峰时
段车位需求大及局部区域停车难等问题。

今年，中心城区停车管理改革被列为
社会民生领域重大改革项目，市委、市政府
将停车管理工作作为重要民生实事。条例
聚焦停车管理服务质量、停车资源使用效
率、停车管理监督能力、停车服务有效供给
等，对道路违法停车执法、收费泊位免费停
车时间、车辆违规占道经营、人行道上违规
停车等管理难点热点进行细化规范。

道路违法停车改由公安机关处理

目前重庆车行道和人行道分别由公
安机关和城管部门执法。条例施行后，道
路违法停车将改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条例规定，城市管理部门是停车管理
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停车
管理的指导协调、监督检查，路内停车泊
位等设施的设置、维护和管理，细化人行
道路内停车泊位设置要求；明确违法停车
的执法主体，规定由公安机关统一对违法
停车依法处理；同时规定利用机动车在城
市道路非规划占道经营地段从事占道经
营活动的，由城市管理部门依法处理。公
安、城市管理部门的执法辅助人员经培训
合格后，可以辅助开展机动车违法停车行
为的教育劝导、信息采集、信息告知等工
作，相关停车违法信息经公安机关调查核

实后依法处理。

住宅区免费停放不少于30分钟

条例规定：停车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政
府指导价管理的，发展改革部门应当纳入
地方定价目录，综合考虑停车区域位置、服
务条件、供求关系、停放时段、新能源汽车
支持政策以及社会各方面承受能力等因素
制定差异化收费标准，及时向社会公布，适
时开展评估和调整。并明确规定：“实行政
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应当给予车辆
不少于15分钟的免费停放时间，其中住宅
区免费停放时间不少于30分钟”。

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建公共停车场

路内停车泊位有偿使用收入，属于政府
非税收入，作为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
入上缴财政。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占用城
市道路的收费标准由财政、物价部门核定。
条例参照《重庆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有关规
定，明确规定：“路内停车泊位收费按照发展
改革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所得收入上缴财
政，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并向社会公开。”

条例还聚焦“增供给”，强化规划引领
和加强用地保障，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建设
公共停车场，允许配建一定比例停车配套
服务设施；推动老旧城区结合城市更新新
建、改建、扩建停车设施。聚焦“提效率”，
明确由城管部门牵头建立全市统一智慧
停车应用，实时公布停车场分布、泊位数
量等。聚焦“便民生”，规定停车场管理者
或信息服务企业应当简化支付程序，鼓励
专用停车场向社会开放，实行错时共享停
车。

据重庆广电-第1眼TV

重庆免费停车新规
7月1日起实施

■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
导价管理的，应当给予车
辆不少于15分钟的免费停
放时间，其中住宅区免费
停放时间不少于30分钟

■目前重庆车行道和人
行道分别由公安机关和
城管部门执法。新规施
行后，道路违法停车将改
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收费泊
位的免费停
车时间是多
长？违规占
道经营谁来
管？在人行
道上违规停
车 由 谁 执
法？此前，
重庆市六届
人大常委会
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和表
决 通 过 的
《重庆市停
车 管 理 条
例》（下 称

“条例”）对
这些情况进
行了规定，
将于 7月 1
日 正 式 施
行。


